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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适用范围 

本手册仅用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中 1751

化纤织造加工行业使用系数法核算工业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工

业企业。 

利用本手册进行产污核算得出的污染物产生量与排放量仅代表

了特定行业、工艺、产品、原料在正常工况下污染物产生与排放的

一般规律。 

本行业废水指标包括：工业废水量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

总磷；废气指标：无；固体废物指标包括：一般工业固废、危险废

物。 

2 注意事项 

2.1 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污系数 

对可能遇到的罕见产品、特殊生产工艺、特殊末端处理工艺，

可咨询行业组织、专家、其他企业技术人员，选取近似的组合产污

系数填报。 

2.2 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的处理 

由于许多企业跨行业经营，企业生产的产品涉及不同行业及不

同组合，因而产品的产污量应根据其不同的组合分别进行核算，企

业总产污量则为各产品产污量之和。 

2.3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（1）由于纺织品产品种类繁多，质量要求差别大，生产过程各

异，且企业采用不同的污染物排放方式、排放纳管要求和污染物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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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艺，因而各企业间的单位产品产污量、末端治理设施去除效率

及实际运行率差别较大。本手册制定过程中，通过实测和历史数据

统计，制定国内典型的生产工艺、符合国内平均水平的产污系数、

末端治理设施去除效率及实际运行率。使用本手册计算排污量时与

单个企业的实际情况可能有差异，但总体上符合行业水平。 

（2）本手册的产污系数是在典型工况下得到的，不考虑废水回

用的影响。在企业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中，如果存在废水回用的情

况，需要在计算排放量的基础上扣除废水回用的部分。公式如下： 

实际排放量=计算排放量×（1-废水回用率） 

（3）本手册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行业废水及其污染物产污系数

包含基本生产（以基本工艺为基础的生产）的废水，但不包括辅助

生产及公共设施废水，如循环冷却水、软水制备排水、生活污水、

场地冲洗水等。 

（4）由于不同企业工业废水量差异较大，本手册所提供的工业

废水量系数仅供参考。 

为体现相同产污水平条件下，采用相同环保治理设施的不同企

业对同一污染物去除效果的差异，引入末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（𝑘）

对污染治理技术的实际去除率进行修正。𝑘值反映的是污染治理设施

运行的状态，越稳定运行，𝑘值越高；在取值上，若定义连续稳定运

行的理想状态为 1，则 k 取值在 0-1 之间。 

本手册给出本行业的 k 计算公式仅供参考，使用时，可根据 k

值定义，选取更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表达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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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关于系数表格各栏目的说明 

① “产品名称”：指化纤织造加工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，并符合产

品质量要求的实物名称。 

② “原料名称”：指化纤织造加工企业在报告期内使用的主要原料。 

③ “工艺名称”：指对应化纤织造加工企业生产、加工产品采用的主

要生产方法的名称。 

④ “规模等级”：指产污系数核算所对应的生产规模等级, 由于化纤

织造加工企业其规模对产污系数无明显的影响，因此本手册不

计生产规模的影响。 

⑤ “污染物指标项”：指废水包含工业废水量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

总氮、总磷，固体废物指标包括一般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。 

⑥ “单位”：指产污系数计量单位，工业废水量表述为“立方米/吨-

产品”，废水污染物表述为“克/吨-产品”；一般工业固废及危险废

物表述为“千克/吨-产品”。 

⑦ “产污系数”：指每生产单位重量产品产生污染物的质量。 

⑧ “末端治理技术”：指针对化纤织造加工行业内的污染物所采用的

处理方法的名称；由于化纤织造加工行业产品的品种相对单一，

故行业内末端治理技术种类相对一致。废水污染物的排污系数

依据废水处理采用工艺技术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。手册中只

涉及常用的末端处理技术，当被调查企业的末端处理方法不在

系数表单中，可咨询行业组织或环保专家及企业技术人员，在

系数表单中选取近似的废水处理方法填报。若没有近似的废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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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方法填报，需调查该企业是否有当地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，

以监测报告上的末端处理方法名称和排污数据为准；若仍没有

检测报告则该企业按无治理设施处理，排污系数等于产污系数。

企业若无废水处理设施，排污量等于产污量。 

⑨ “末端治理设施去除效率”，指在典型末端治理工艺的条件下，

生产单位产品所产生的污染物量经污染治理设施削减比例。 

⑩ “末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”，指在典型末端治理设施在正常运

行周期内的主要实际运行参数与设计运行参数的比例。 

3.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 

针对企业实际生产情况，本行业在系数制定过程中将企业全生

产流程划分或拆分为若干工段，在核算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时，可灵

活选择本企业对应的工段进行核算。 

3.1 计算工段污染物产生量 

（1）根据产品、原料、污染物产生的主导生产工艺、企业规模

（生产产能）这一组合查找和确定所对应的某项污染物的产污系数。 

（2）根据污染物的产污系数计量单位，获取企业实际产品产量

或原料用量进行计算。 

例如某组合内化学需氧量的产污系数单位为：克/吨-产品，则计

算产生量时需要获取企业实际产品产量。如果产污系数单位为：克/

吨-原料，则计算产生量时需要获取企业原料实际消耗量。 

（3）污染物产生量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： 

污染物产生量=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×产品产量（原料用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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𝐺产𝑖 = 𝑃产 × 𝑀𝑖 

其中， 

𝐺产𝑖：工段 i 某污染物的平均产生量； 

𝑃产：工段 i 某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； 

𝑀𝑖：工段 i 的产品总量/原料总量。 

3.2 计算工段污染物去除量 

（1）根据企业对某一污染物所采用的治理技术查找和选择相应

的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； 

（2）根据所填报的污染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参数及其计算公式

得出该企业某一污染物的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（K 值）。 

（3）利用污染物去除量计算公式（如下）进行计算： 

污染物去除量=污染物产生量× 污染物去除率=污染物产生量×

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×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

𝑅减𝑖 = 𝐺产𝑖 × 𝜂𝑇 × 𝑘𝑇 

其中： 

𝑅减𝑖：工段 i 某污染物的去除量； 

        𝜂𝑇：工段 i 某污染物采用的末端治理技术的平均去除效率； 

          𝑘𝑇：工段 i 某污染物采用的末端治理设施的实际运行率。 

3.3 计算工段污染物排放量 

污染物排放量=污染物产生量-污染物去除量 

=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×产品产量（原料用量）-污染物产生量

×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×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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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计算企业污染物排放量 

同一企业某污染物全年的污染物产生（排放）总量为该企业同

年实际生产的全部工艺工段、产品、原料、规模污染物产生（排放）

量之和。 

𝐸排 = 𝐺产 − 𝑅减 = ∑（𝐺产 i − 𝑅减 i）

= ∑[𝑃产 × 𝑀𝑖（1 − 𝜂𝑇 × 𝑘𝑇）] 

4.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案例 

某企业主要从事化纤布织造，该企业以化纤纱线为主要原料，

生产工艺采用喷水织机织造，年产量（生产规模）20 万吨，该企业

废水的污染治理技术采用化学混凝法+厌氧生物处理法+好氧生物处

理法，涉及的废水污染物主要为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。 

本核算示例以废水化学需氧量为例，说明该企业化学需氧量排

放量的计算方法。 

4.1 化学需氧量产生量计算 

① 查找产污系数及其计量单位 

根据企业基本信息，查找本手册中主要产品为：化纤布类；主

要原料为：化学纱线类；主要工艺为：喷水织机工艺；对应产污系

数为：化学需氧量产污系数为 15174.07 克/吨-产品。 

② 获取企业产品产量与原料用量 

该企业实际情况为：该企业主要产品化纤布类 2017 年产量为

6500 吨。 

③ 计算化学需氧量产生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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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查询到的组合中，化学需氧量产污系数的单位为克/吨-产品，

因此在核算产生量时采用产品产量。 

化学需氧量产生量=化学需氧量产污系数×产品（化纤布类）产

量 

=（15174.07g/吨×6500 吨）/1000000 = 98.63 吨 

4.2 化学需氧量去除量计算 

① 查找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 

由于该企业化学需氧量技术采用化学混凝法+厌氧生物处理法+

好氧生物处理法，查询的喷水织机工艺的平均去除效率为 85.57%。 

② 计算污染治理技术实际运行率 

根据产污系数组合查询结果，该组合中化学混凝法+厌氧生物处

理法+好氧生物处理法对应的污染治理设施实际运行参数分别为：污

水治理设施运行时间、正常生产时间。 

根据查询结果，该组合中化学混凝法+厌氧生物处理法+好氧生

物处理法对应的污染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计算公式为： 

K=污水治理设施运行时间/正常生产时间 

获取企业实际填报情况如下：该企业 2017 年污水治理设施运行

时间 330 天，正常生产时间 330 天。 

则，该企业的实际运行率为：K=330 天/330 天=1。 

③ 计算化学需氧量去除量： 

化学需氧量去除量=98.63 吨×85.57%×1=84.40 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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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化学需氧量排放放量计算 

化学需氧量排放量=98.63 吨-84.40 吨=14.23 吨 

5. 系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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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1 化纤织造加工行业系数表 

工段

名称 

产品

名称 

原料

名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
污染物

类别 

污染物

指标项 
单位 产污系数 末端治理技术 

末端治理技

术平均去除

效率（%） 
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公

式*1 

喷水

织造 

化纤

布类 

化纤

纱线

类 

喷水织

机工艺 

所有规

模 
废水 

工业废

水量 

立方米/

吨-产品 
62.19 / /  

化学需

氧量 

克/吨-产

品 
15174.07 

化学混凝法+厌氧生物处

理法+好氧生物处理法 
85.57 

K=污水治理设施运行

时间/正常生产时间 

氨氮 
克/吨-产

品 
52.67 

化学混凝法+厌氧生物处

理法+好氧生物处理法 
46.29 

K=污水治理设施运行

时间/正常生产时间 

总氮 
克/吨-产

品 
150.38 

化学混凝法+厌氧生物处

理法+好氧生物处理法 
47.35 

K=污水治理设施运行

时间/正常生产时间 

总磷 
克/吨-产

品 
9.34 

化学混凝法+厌氧生物处

理法+好氧生物处理法 
94.12 

K=污水治理设施运行

时间/正常生产时间 

一般工业固废 
千克/吨-

产品 
15.40 / / / 

危险废物 
千克/吨-

产品 
0.05    

 

 
1：该公式仅供参考，使用时，可根据 K 值定义，选取更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表达方式。 


